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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1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29063B 號 

訂定「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 

部  長 蔣偉寧 

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

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所定事項，受理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幼兒教育、幼兒

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輔系或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教保系科）申請認可培育幼兒

園教保員，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有關學校教保系科申請本部認可及審查事宜，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辦理。 
三、 申請認可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學校，應填具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認可申請書並檢附計畫書、各

年級開設課程之架構及明細、師資、學生抵免學分規定、學生至他校修課之配套方案及合作

契約（無則免附）、幼兒教育及照顧相關圖書、專業期刊、教學設備及器材之清冊、相關專

業教室及其設備與儀器清冊各一式五份（含電子檔光碟一式五張）及自主檢核表一份；除自

主檢核表函送國教署委託之大學外，其餘一份函送國教署，四份函送國教署委託之大學。 
四、 前點之申請書及各項表件另予公告，各表件之填列規定如下： 

(一) 計畫書之培育目標應載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 
(二) 各年級開設課程之架構及明細如下： 

１、 應包括各年級所開設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架構。 
２、 學校所開設課程科目，其名稱與本標準所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之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一致，且學分數不少於其規定者，應填具至少包括課程目標及

課程重點之課程大綱。 
３、 學校所開設課程科目，其名稱與本標準所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之相

似科目名稱一致，且學分數不少於其規定者，應填具至少包括課程目標與課程重點之課

程大綱及十八週之課程教學計畫。 
４、 學校所開設課程科目，其名稱與本標準所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之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或相似科目名稱一致，且學分數少於其規定，以二科目以上併

列者，應填具至少包括課程目標與課程重點之課程大綱及十八週之課程教學計畫。 
(三) 學校辦理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師資及培育名額： 

１、 各學制班別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及其附表規定，實際招生

人數依當學年度本部核定各校各系科之招生名額辦理，其每二班應置具備教保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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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科專長之專任教師至少一名，且各學制班別間之專任師資員額不得重複採計。 
２、 辦理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者，其所開設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百分之五十以上學分應由具備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科專長之專任教師授課，且其師資員額不得與其他學制班別重複採

計。 
３、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及技專校院辦理幼保相關科系回流教育專班應依相關規定

以專班方式辦理，其所開設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百分之六十以上學分應由具備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學科專長之專任師資授課，其師資員額得與其他學制班別重複採計，修業年限應

至少四學期。 
４、 任教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專任師資，其學科專長應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１) 具二歲至六歲幼兒教育、保育或發展相關之碩士或博士學位。 
(２) 具二歲至六歲幼兒教育、保育或發展相關之研究成果（刊載於學術期刊之論文著作或

各級政府機關委辦之相關研究計畫）。 
(３) 具任教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五年以上授課經驗。 

５、 任教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兼任師資，其學科專長應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１) 具二歲至六歲幼兒教育、保育或發展相關之碩士或博士學位。 
(２) 具二歲至六歲幼兒教育、保育或發展相關之研究成果（刊載於學術期刊之論文著作或

各級政府機構委辦之相關研究計畫）。 
(３) 具任教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五年以上授課經驗。 
(４) 具二歲至六歲幼兒園（包括幼稚園及托兒所）現場五年以上實務經驗。 

五、 學校之申請案採隨到隨審方式辦理，申請學校應函送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認可申請書及相關表

件至國教署及其委託之大學；國教署委託之大學依申請學校所提文件進行形式審查，經查核

文件有欠缺或不符本注意事項規定者，由國教署併同其理由通知申請學校予以退件。 
六、 通過形式審查之申請案，應送請審查委員進行實質審查，每一申請案應由三位審查委員審查

之。但情形特殊者，得增加第四位審查委員審查之。 
   申請案經審查委員審查後，由國教署召開確認會議，並將會議結果送本部核定。 
七、 審查委員應依第四點第二款規定審查申請學校之課程重點，並依第四點第三款規定審查申請

學校之師資及員額。 
八、 申請學校知悉核定結果後，應辦理作業說明如下： 

(一) 經核定認可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者：學校應連同核定日期及公文文號公告於學校之資訊網

站。 
(二) 經核定修正再審者：學校得於一個月內補正申請再審（含書面資料及電子檔光碟各一式五

份），逾一個月未提出申請者，視同放棄再審，應重新辦理申請作業。每一再審案由原審

查委員執行審查，並依第六點規定辦理。 
(三) 經核定重新規劃者：學校得重新辦理申請。 

九、 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經本部核定認可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名稱架構有變更、專任教師有變

動或核定招生名額增加者，應依下列規定申請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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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學校填具修正後之計畫書、各年級開設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架構及明細、師資、自主檢

核表併同原經核定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認可申請書一份，報本部申請複審。 
(二) 由國教署以一學校一案為個案單位委託審查委員依第六點規定執行複審。 
(三) 申請學校知悉複審核定結果後，應依前點規定辦理相關作業。 

十、 追蹤訪查：必要時，國教署得函請學校提送辦理相關資料或進行實地抽訪，以督導並瞭解各

認可學校實際執行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情形。 
十一、 撤銷或廢止認可： 

(一) 依本標準第七條規定，經認可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教保系科，有違反規定之情事者，

本部得於下一學年度起撤銷或廢止其認可。 
(二)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學校教保系科，應予公告。 

十二、認可適用期程： 
(一) 於學年度第一學期（當年度八月一日至隔年一月二十日前）核定之學校教保系科，其當

學年度招收之學生適用本標準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二) 於學年度第二學期（隔年一月二十一日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核定之學校教保系科，其

下一學年度招收之學生始適用本標準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十三、 國教署委託之大學應推薦幼兒教保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由本部聘請擔任審查委員；其應

恪守利益迴避原則，審查遇有涉及委員本身或任教學校之案件，應自行迴避。 

 
 
 


